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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指導規定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110.01.12第 5次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112學年度第 2學期 113.02.26第 1次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明確規範本系研究生論文指導之相關事

宜，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指導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專任教師指導研究生論文人數上限 15人為原則（碩士班學生 5年級以上不列入指導

人數計算）。本系專任教師指導本校他系所及外校學生不列入指導人數計算。 

三、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應由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之，若由本系兼任助理教授以上任指

導教授者，須有一位本系相關專業領域之專任教師為考試委員。論文指導教授資格

如遇特殊情形，得召開系務會議討論決議之。  

四、教師同意擔任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後，應於「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上簽名，

再由各班班代收齊後，依系辦規定之時間繳交至系辦公室存檔備查。 

五、為保障師生之權益，教師若因故無法繼續擔任指導教授，須由本系研究生填寫「研究生

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經原指導教授與新任指導教授簽名，並送交系辦公室備查。 

六、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題目與內容須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領域。指導教授應注意研究

生之論文品質，以落實學術自律和維護學術倫理，並應依本校與本系規定善盡告知、審

查、監督之義務，定期與學生會面討論並觀念指導。一旦學位論文有專業領域不符或違

反學術倫理時，指導教授應負監督不周之責，並由系務會議視情節輕重，限制其論文指

導人數或年限，並應參加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研究倫理核心課程且取得通過證明。 

七、研究生如需央請校內外機構或專家學者協助論文相關事宜，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始得為之。

違反者，提本系系務會議審議。 

八、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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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指導規定」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應由本系專

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之，若由本系

兼任助理教授以上任指導教授

者，需併同現任專任助理教授

職級以上教師共同指導須有一

位本系相關專業領域之專任教師

為考試委員。論文指導教授資格

如遇特殊情形，得召開系務會

議討論決議之。  

 

三、論文指導教授之選定，應由本

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擔任之，

若由本系兼任助理教授以上任

指導教授者，需併同現任專

任助理教授職級以上教師

共同指導。論文指導教授

資格如遇特殊情形，得召

開系務會議討論決議之。  

 

因應本校母法規定修

正；惟為保障本系碩

士班論文品質，另加

註考試委員之組成仍

須有一位本系專任教

師擔任之。 

 


